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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

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接受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美传

媒”或“公司”）的委托，担任思美传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杭州掌维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掌维科技”）100%股权、上海观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观达影视”）100%股权和上海科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翼传播”）

20%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思美传媒本次限售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

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股票发行和股本变动情况 

2017年1月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思美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向张子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78号），核准思美传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掌维科技100%股权、观达影视

100%股权、科翼传播2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其中，核准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共计30,782,587股股份购买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470,00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30,782,587股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手续，并于2017年3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本次购买资产相关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16,647,817股。 

2017年4月2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张琴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4,000股，根据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该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16,563,817股。 

2017年12月29日，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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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5,470,000股募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登记。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新增25,470,000股股份于2018年1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本次配套资金相关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42,033,817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342,033,81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175,39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28%，无限售条件股份为166,638,11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8.72%。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限售安排及履行承诺的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承诺 

1、根据《思美传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暨新股上市公告书》中关于张子钢、张瑾、张萍、张琦、上海鹿捷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鹿捷咨询”）的限售安排： 

（1）张子钢承诺：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自上市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按照如下约定逐步解除限售： 

①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6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②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7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③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8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2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④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之后剩余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如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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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限售。 

（2）张瑾、张萍、张琦承诺：若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在2016

年8月31日之前完成新增股份登记，则自该新增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上述新增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届满后各自所持85%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如有）

解除限售，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之后剩余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如有）

解除限售。 

若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在2016年8月31日之后完成新增股份登

记，则该新增股份上市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按照如下约定逐

步解除限售： 

①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6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25%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②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7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③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8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④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之后剩余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解除限售。 

（3）鹿捷咨询承诺：①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自上市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自上述股份上市起满12个月后、观达影视业绩承诺期间2016年度

的《专项审核意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

有）后（以较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的

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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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自上市日起满24个月后、观达影视业绩

承诺期间2017年度的《专项审核意见》已经出具并且观达影视管理层股东已经履

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

准），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的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应补

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③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自上市日起满36个月后、观达影视业绩

承诺期间2018年度的《专项审核意见》已经出具并且观达影视管理层股东已经履

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

准），观达影视管理层股东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的20%扣除上述补偿

义务履行过程中观达影视管理层股东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④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自上市日起满48个月后观达影视管理

层股东持有的剩余全部20%股份扣除约定的暂缓解锁部分解除限售。 

⑤周丹、沈璐和严俊杰三位自然人所持有的鹿捷咨询的合伙份额亦遵循上述

锁定期的承诺。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 

（1）根据公司与掌维科技及其原股东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与张子钢、

张瑾、张萍、张琦、杭州鼎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补偿

责任人”）签订的《关于杭州掌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书》、《关

于杭州掌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和《关于杭州掌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补偿责任人承诺掌维

科技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经审计的净利润（指经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人民币3,600万元、4,400万元、5,500万元、5,800万元

（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如果掌维科技在业绩承诺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

期末实现净利润累计数未能达到当年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则本公司应在该年

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责任人关于掌维

科技公司在该年度实现净利润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事实，并要求补偿

责任人优先以股份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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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补偿。 

（2）根据公司与观达影视及其原股东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与上海鹿

捷、舟山青春旋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丹、沈璐、严俊杰（以下

简称补偿责任人）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之补充协议》，补偿责

任人承诺观达影视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的经审计

的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归属于母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人民币6,200万元、8,060万元、

10,075万元、12,335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如果观达影视公司在利润补

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期末实现净利润累计数未能达到当年期末承诺净

利润累计数，则本公司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意见披露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方

式通知补偿责任人在该年度实现净利润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事实，并

要求补偿责任人优先以股份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不足部分以现补偿的方式

进行利润补偿。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已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对掌维科技、观达影视

2016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1）根据《关于杭州掌维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

健审〔2017〕8528号）显示，掌维科技2016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525.5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4,429.49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4,429.49万元，超过承诺净利润

829.49万元，完成2016年承诺净利润的123.04%。 

（2）根据《关于上海观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7〕7964号）显示，观达影视2016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6,352.4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339.86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6,339.86万元，2016年度承诺净利

润6,200万元，超过承诺净利润139.86万元，完成2016年预测净利润的102.26%。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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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子钢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6,544,905股，基于掌维科技已完成

2016年度的业绩承诺，张子钢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30%，即

1,963,472股，可以解除限售。 

（2）张瑾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640,759股，基于掌维科技已完成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张瑾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25%，即160,190股，

可以解除限售。 

（3）张萍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183,074股，基于掌维科技已完成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张萍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25%，即45,769股，

可以解除限售。 

（4）张琦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45,768股，基于掌维科技已完成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张琦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25%，即11,442股，

可以解除限售。 

（5）鹿捷咨询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16,814,702股，基于观达影视已完

成2016年度的业绩承诺，鹿捷咨询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30%，即

5,044,411股，可以解除限售。 

经核查，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

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3月20日。 

2、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7,225,28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112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4名自然人股东、1家企业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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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可解除 

限售数量 

剩余继续锁定

限售数量  
备注 

1 张子钢 6,544,905 1,963,472 4,581,433 注 1 

2 张瑾 640,759 160,190 480,569 注 2 

3 张萍 183,074 45,769 137,305  

4 张琦 45,768 11,442 34,326  

5 鹿捷咨询 16,814,702 5,044,411 11,770,291 注 3 

合  计 24,229,208 7,225,284 17,003,924  

注1：张子钢持有公司股票6,544,905股，其中5,235,920股处于质押状态。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1,963,472股中的654,487股，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 

注2：张瑾持有公司股票640,759股，其中544,640股处于质押状态。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160,190股中的640,71股，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 

注 3：鹿捷咨询持有公司股票 16,814,702 股，其中 6,374,400 股处于质押状态。 

五、国信证券对公司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小板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4、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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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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